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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1111222211119999    

一、 申請復查當事人資格應先「喬」正確。 

二、 使用收銀機開立發票之租稅優惠，自 103 年起改由全部開立或接收電子發票之營

利事業繼續適用。 

三、 借用他人名義分散所得，除補稅外並依法裁處罰鍰。 

四、 個人因僱傭關係所取得之書刊校稿費，應列入薪資所得課稅。 

五、 財產受損和解金 要課所得稅。 

六、 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品之總價值超過 80 萬元。 

七、 稅務問答／進口貨物未轉售 不須課徵營業稅。 

八、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送達原處分機關或受

理訴願機關為之。 

九、 僅有一戶房地且未供營業使用或出租，仍需於銷售日前辦竣戶籍登記，始得免課

特銷稅。 

十、 團體規劃之投資型保險非屬團體保險，該保險費不得列為費用。 

十一、 賠償款或違約金應否開立發票並報繳營業稅？ 

十二、 藥局銷售非屬醫師處方箋藥品或其他貨物應依法報繳營業稅。 

十三、 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價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應於贈與後 30

日內，辦理贈與稅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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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申請復查當事人資格應先申請復查當事人資格應先申請復查當事人資格應先申請復查當事人資格應先「「「「喬喬喬喬」」」」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規定於繳

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 30 日內申請復查，惟若申請主體不符合法定當事人資格

者，稅捐稽徵機關復查決定會以程序不合駁回。 

南區國稅局表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具有法律上獨立人格，與代表法人之

自然人為各別的權利義務主體，這與一般獨資組織營利事業對外雖以所經營之

商號名義營業，實際上仍屬個人之事業，係以該獨資經營之自然人為權利義務

之主體，有所不同。惟該局於受理復查案件中常發現，公司組織以代表人個人

名義申請復查，致不符合法定當事人資格。因此，該局特別說明，公司法人欲

行使法律上權利，應依稅捐稽徵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以公

司名義申請始為適法。 

又依照公司法成立之公司，因合併有變更公司名稱及其他法定登記事項，依稅

捐稽徵法第 15 條規定，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營利事業負繳納稅款之義

務，故申請復查主體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營利事業承受始有當事人資格，

如逕以代表人個人名義或以合併後消滅公司之名稱申請復查，又未能補正者，

稅捐稽徵機關會以當事人主體不適格，依程序不合、實體不究之法理，決定駁

回復查。 

該局指出，臺灣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偏多，且多為家族企業，致常發生公司法

人及其代表人個人權利義務或身分混淆之情事，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於申

請復查時，除應注意法定申請期限外，亦須留心當事人資格之規定，以免影響

自身行政救濟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 李稽核 

聯絡電話：06-2298067 

彙總編號：10212-1705 

更新日期：2013/12/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2102102102----1111222211119999    

3 

 

 

二二二二、、、、使用收銀機開立發票之租稅優惠使用收銀機開立發票之租稅優惠使用收銀機開立發票之租稅優惠使用收銀機開立發票之租稅優惠，，，，自自自自 103103103103 年起改由全部開立或接收電年起改由全部開立或接收電年起改由全部開立或接收電年起改由全部開立或接收電

子發票之營利事業繼續適子發票之營利事業繼續適子發票之營利事業繼續適子發票之營利事業繼續適用用用用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自民國 75 年實施以來，營利事業使用收銀機開立統

一發票之降低書面審核純益率或所得額標準之獎勵措施租稅優惠，階段性目標

已圓滿達成。財政部鑑於現行電子化環境日趨成熟，為積極推動統一發票雲端

化制度(無紙化)，提升徵納雙方處理稅務資訊效率，乃將鼓勵使用收銀機開立

統一發票之獎勵措施，自 103 年起改由使用電子發票之營利事業繼續適用。 

該局進一步說明，10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

條第 4 項及營業人使用收銀機辦法規定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使用收銀機開立

統一發票之營利事業，自 103 年度起至 112 年度止 10 年內，符合「1.經營零

售業務。2.全部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

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統一發票。但遇有機器故障，致不能依上開規定辦理

者，不在此限。3.依規定設置帳簿及記載，且當年度未經查獲有短漏開發票情

事」，可繼續使用上開優惠獎勵措施。 

該局呼籲，原符合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並享有降低書面審核純益率或所

得額標準之營利事業，請儘早加入使用電子發票以繼續享受該獎勵優惠。統一

發票電子化後，企業除可節省紙張處理、倉儲與人工作業的成本支出外，依稅

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15 條及 16 條規定，亦有相關免罰或減輕處罰之規

定，請營利事業多配合使用。【#592】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四科 職稱：稅務員 姓名：林宏泰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7336 

更新日期：2013/12/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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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借用他人名義分散所得借用他人名義分散所得借用他人名義分散所得借用他人名義分散所得，，，，除補稅外並依法裁處罰鍰除補稅外並依法裁處罰鍰除補稅外並依法裁處罰鍰除補稅外並依法裁處罰鍰    

我國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率，納稅義務人有時為避免個人所得適用較高之累進

稅率，會借用他人名義進行投資理財相關活動，南區國稅局表示，借用他人名

義分散所得，規避稅負，如經稽徵機關查獲，除追補所漏稅款外並將處以罰鍰。 

該局日前發現轄內納稅義務人甲君，無工作且歷年收入不高，惟 100 年度獲配

鉅額上市公司股利，經查核後發現，甲君購買股票資金來源係由其妹妹乙君提

供，雖經乙君提示資料證明，並無贈與資金之意思，且查獲時，股票已全數賣

出，股款也已匯回乙君帳戶。但查乙君個人所得較甲君高，每年皆適用較高之

所得稅累進稅率，因此，國稅局依相關資料查明後，將甲君所獲配之股利所得，

依規定全部轉正併計乙君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補徵綜合所得稅及處罰。 

南區國稅局呼籲納稅義務人，應主動誠實申報納稅，切勿持僥倖心態，規避稅

負逃漏稅捐，以免遭稽徵機關補稅又要處罰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 楊稽核 

聯絡電話：06-2223111 分機 8039 

彙總編號：10212-1203 

更新日期：2013/12/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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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個人因僱傭關係所取得之書刊校稿費個人因僱傭關係所取得之書刊校稿費個人因僱傭關係所取得之書刊校稿費個人因僱傭關係所取得之書刊校稿費，，，，應列入薪資所得課稅應列入薪資所得課稅應列入薪資所得課稅應列入薪資所得課稅    

【虎尾訊】虎尾稽徵所表示：個人自受僱營利事業領取之書刊翻譯費或文

字校對費，係屬薪資所得，營利事業切勿將此類所得申報為定額免稅之稿費所

得，以免因短漏扣繳稅款而受罰。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

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

話，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位：虎尾稽徵所陳佳蓉，電話：（05）6338571

轉 213） 

更新日期：2013/12/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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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財產受損和解金財產受損和解金財產受損和解金財產受損和解金    要課所得要課所得要課所得要課所得稅稅稅稅    

【經濟日報╱記者吳泓勳／台北報導】 2013.12.19 03:16 am 
 

  

財產受損接受和解，和解金不屬於損害賠償部分，仍應課徵所得稅。台北國稅局表示，

個人或企業財產如遭侵害受損，雙方經過法院訴訟達成和解，和解金僅損害賠償部分

允許免稅，超出此一範圍的金額，仍認定為其他所得課徵所得稅。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表示，當發生財產損害事件，導致產生訴訟時，若雙方當事人以撤

回訴訟為條件達成和解，和解金有關補償損害部分可允許免稅；但不屬於補償損害部

分，認定為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0類規定的其他所得，應依法計入所得課徵所

得稅。  

台北國稅局進一步解釋，免稅範圍僅限於財產受到的「損害」，意指原本財產，因為

損害事實發生導致減少，屬於積極損害必須補償。但民法第 216條第 1項規範，如僅

是因受到損害，無法產生的「利益」，例如受損房屋原訂出租的租金收入，則屬於消

極損害，不可列入免稅範圍。  

台北國稅局舉例，A營造公司因興建大樓，過程中對甲君所有的房屋造成毀損，經過台

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認定 A公司應給付補償為 20 萬元，而經過法院協調雙方達成

和解，最終 A公司賠償甲君和解金共計 50 萬元。  

台北國稅局指出，該案例中，甲君的房屋已由公會鑑定補償 20 萬元，這部分就屬補償

甲君損害，可免計入所得額。但由於 A公司與甲君的和解金共 50 萬元，中間的 30 萬

元差額，就無法認可為填補甲君損害，國稅局將歸入為甲君的其他所得，依法計入課

徵所得稅。  

台北國稅局也提醒，A營造公司給付的和解金，其中不屬補償甲君損害的 30 萬元賠償

金，可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及第 92條規定，辦理扣繳申報。此外，甲君也必須保留相

關證明，申報所得稅時，用以佐證確實屬於損害賠償可免稅，否則若無法證明，仍可

遭稽徵機關補稅並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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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3/12/19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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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品之總價值超過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品之總價值超過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品之總價值超過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品之總價值超過 80808080 萬萬萬萬元元元元    

【虎尾訊】虎尾稽徵所表示：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品之總

價值在 80 萬元以下部分，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可不計入遺產總額，但被繼

承人所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品總價值在 80 萬元以上時，應以超過 80

萬元之部分列入遺產總額申報。該所提醒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於申報遺產稅時，

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品之總價值超過 80 萬元以上，應以超過部

分列入遺產總額申報，以免因漏報而遭稽徵機關裁處罰鍰。納稅義務人如有任

何問題，可利 用 免 費 服 務 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 上中區 國 稅 局網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位：虎尾

稽徵所林均倢，電話：（05）6338571 轉 109） 

更新日期：2013/12/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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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進口貨物未轉售進口貨物未轉售進口貨物未轉售進口貨物未轉售    不須課徵營業不須課徵營業不須課徵營業不須課徵營業稅稅稅稅    

【經濟日報╱ 本報訊】 2013.12.19 03:16 am 
 

  

仁德區王先生問：以個人名義向大陸淘寶網購買商品進口供自用，是否要繳營業稅？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在我國境內

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規定課徵營業稅。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為

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除進口貨物完稅價格低於新台幣 3,000 元以下者外，應依稅法

規定繳納相關稅負，至於進口貨物後未有轉銷售行為，則非屬營業稅之課稅範圍。該

所指出，進口之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台幣 3,000 元以內，免徵進口稅費，為避免

個人、營業人及網路之代購代付平台業者，進口時涉及以高價低報或化整為零方式報

關規避稅負之情事，國稅局將會從金流、物流與資訊流等相關交易資料針對與國外購

物網站（如淘寶網）有大額往來之營業人或消費者進行查核。 

【2013/12/19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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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303030 日內日內日內日內，，，，送達原送達原送達原送達原

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為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為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為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為之之之之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且以訴願書送達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於 102 年 7 月 23 日收受該局復查決定書，有

該公司簽收之送達證書可稽，又該公司設址於臺北市，並無訴願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扣除在途期間之適用，核計其提起訴願之 30 日不變期間，應自 102

年 7 月 24 日起算，至 102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屆滿，而甲公司於 102 年 8

月 23 日始經由該局向財政部提出訴願書，本件訴願之提起，已逾提起訴願的

法定不變期間，程序不合。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2 款規定，提起訴願逾法定期

間或未於第 57 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該局強調，納稅義務人提起訴願時，應以訴願書送達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

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非以郵局之郵寄日期為之。 

（聯絡人：法務一科沈稽核；電話 2311-3711 分機 1811） 

更新日期：2013/12/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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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僅有一戶房地且未供營業使用或出租僅有一戶房地且未供營業使用或出租僅有一戶房地且未供營業使用或出租僅有一戶房地且未供營業使用或出租，，，，仍需於銷售日前辦竣戶籍登仍需於銷售日前辦竣戶籍登仍需於銷售日前辦竣戶籍登仍需於銷售日前辦竣戶籍登

記記記記，，，，始得免課特銷稅始得免課特銷稅始得免課特銷稅始得免課特銷稅    

(埔里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表示，按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下簡稱

特銷稅）條例第 5 條第 1 款規定，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直系親屬僅有 1

戶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辦竣戶籍登記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免徵

特銷稅，因此所有權人如銷售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之自住房地，應於銷售日前

辦竣戶籍登記，始免予課徵特銷稅。 

  該所進一步說明，特銷稅條例第 5 條第 1 款所稱『辦竣戶籍登記』，應由

所有權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於銷售契約訂定日前辦竣戶籍登記，如持有期間

僅由直系尊親屬（父、母）設籍，並不符合「未成年直系親屬」設籍之規定，

無法排除課稅，籲請民眾於銷售房地時，應特別留意相關規定，以免因不符法

定要件而遭補稅處罰。（新聞稿聯絡人：李宗毅，聯絡電話：049-2990991 分

機 302） 

更新日期：2013/12/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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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團體規劃之投資型保險非屬團體保險團體規劃之投資型保險非屬團體保險團體規劃之投資型保險非屬團體保險團體規劃之投資型保險非屬團體保險，，，，該保險費不得列為費用該保險費不得列為費用該保險費不得列為費用該保險費不得列為費用    

（臺中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表示：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之團體壽

險，其由營利事業負擔之保險費，以營利事業或被保險員工及其家屬為受益人

者，准予認定。每人每月保險費在新臺幣二千元以內部分，免視為被保險員工

之薪資所得；超過部分，視為對員工之補助費，應轉列各該被保險員工之薪資

所得。 

    該所進一步說明，目前已核准之投資型保險商品，依其險種可區分為投

資型人壽保險及投資型年金保險二類，且皆為個人保險，迄無核准投資型團體

人壽保險或投資型團體年金保險之案例。現行投資型保險，其性質應屬個人保

險，而非團體保險，尚不因其是否經「團體規劃」或「團（集）體彙繳」而有

所改變。爰此，團體規劃之投資型保險既非「團體」保險性質，自無營利事業

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3 條第 5 款規定之適用。 

(提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股 康淑真 電話:04-23051116#11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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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一一一一、、、、賠償款或違約金應否開立發票並報繳營業稅賠償款或違約金應否開立發票並報繳營業稅賠償款或違約金應否開立發票並報繳營業稅賠償款或違約金應否開立發票並報繳營業稅？？？？    

【虎尾訊】虎尾稽徵所表示：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

物，均應依規定課徵營業稅；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

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銷售貨物或勞務之價額外收取之

一切費用，分別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 條及第 16 條所明定。因此，

營業人取得之賠償款或違約金收入，應否開立統一發票，應以該收入是否因銷

售貨物或勞務產生而定，倘因銷售貨物或勞務取得之收入，均應依規定開立統

一發票，並報繳營業稅。反之，營業人取得之賠償款、違約金等收入，如非因

銷售貨物或勞務而產生，則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

可 利 用 免 費 服 務 電 話 0800-000321 洽 詢 或 上 中 區 國 稅 局 網 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位：虎尾

稽徵所林雍盛，電話：（05）6338571 轉 318） 

更新日期：2013/12/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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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二二二二、、、、藥局銷售非屬醫師處方箋藥品或其他貨物應依法報繳營業稅藥局銷售非屬醫師處方箋藥品或其他貨物應依法報繳營業稅藥局銷售非屬醫師處方箋藥品或其他貨物應依法報繳營業稅藥局銷售非屬醫師處方箋藥品或其他貨物應依法報繳營業稅    

【北斗訊】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表示：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

下簡稱營業稅）第 1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者，應依法課徵

營業稅。另依同法規定藥師提供之專業性勞務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  

該所說明：藥局如專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未兼營藥品或其他貨物銷售業務

者，免辦營業登記，惟應按其收入核定主持藥師的執行業務所得，依法課徵綜

合所得稅。另藥局除專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外，如兼營藥品或其他貨物銷售

業務者，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又每月營業額超過新臺幣 20 萬元，則需開立

統一發票。有關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依規定免徵營業稅者，應保存醫師處方

箋及帳載等相關證明文件與資料，以供稽徵機關查核，否則仍應依法課徵營業

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該所進一步說明：經稽徵機關核定使用統一發票之藥局，其藥師、藥劑生提供

之勞務，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則其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而取得之進項憑

證，既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不得扣抵營業稅銷項稅額。故營業人如有短漏開發票或其他逃漏

稅捐等情，應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在未被檢舉或被查獲前，

自動補報繳所漏稅額，以免因違章漏稅而遭受處罰。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上中區國

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更新日期：2013/12/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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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三三三三、、、、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價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價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價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價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應於應於應於應於

贈與後贈與後贈與後贈與後 30303030 日內日內日內日內，，，，辦理贈與稅申辦理贈與稅申辦理贈與稅申辦理贈與稅申報報報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由於民眾對於何時應申報贈與稅，不甚瞭解，以致發

生被國稅局依法補稅之情事，該局提醒民眾正確的稅法規定，以保障自身權

益，謹就納稅義務人經常詢問之基本贈與稅觀念彙整說明： 

一、贈與稅之申報時點: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價值超過贈與稅免

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 30 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依

法辦理贈與稅申報。(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4 條) 

二、「贈與」:係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

效力之行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 

三、「免稅額」:係指贈與人一年內累積贈與之財產總額，並非指受贈人受贈

財產總額，自 98 年 1 月 23 日以後免稅額每年為 220 萬元。(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 22 條) 

四、「一年內」:係指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為計算贈與財產總價值

之期間。 

五、申報期間之計算:係自贈與行為發生之次日起算 30 天。例如:以 102 年 12

月 31 日為贈與日，則最遲應於 103 年 1 月 30 日辦理贈與稅申報。 

六、「主管稽徵機關」:係指「贈與人」贈與時戶籍所在地之國稅局、分局或

稽徵所。例如:贈與人設籍於臺北市，則應向臺北國稅局或所轄各分局、

稽徵所申報。 

   每年年底，是贈與稅申報人潮最多的時候，因為贈與人大都會想要把握最

後 1 個月時間，利用本年度尚未使用的贈與稅免稅額，將財產贈與他人，達到

節稅之效果。該局呼籲，贈與人提早申報贈與稅並可到該局所屬任一分局、稽

徵所辦理。 

（聯絡人：審查二科康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576） 

更新日期：2013/12/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